
中国人民银行杭少｝｝中心支行 

杭银许准予决字〔2020〕第 2 号 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

绍兴市越城区禾元广告工作室： 

你单位于 2020 年 11月 12 日就在“2020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 

元纸币宣传折页”产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向我行提出行政许可申

请，相关申请材料已收悉。经审查，你单位提交材料齐全，符合

法定条件和标准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二

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，我行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相关

事项告知如下： 

行政许可范围：同意你单位在“2020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

5 元纸币宣传折页”产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，图样包括：2020 年

版第五套人民币 5 元纸币正面及背面图样。 

产品类别和数量：产品是以宣传人民币知识，提高公众

防伪能力为目的宣传品，制作数量为 31000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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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许可有效期：自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。 

在行政许可有效期内需变更相关事项的，应当依法在变

更前向我行提出申请。 

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，需要延续的，应当依法在有效期

届满前向我行提出申请。 

你单位应按照《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》第十条之规定， 

在产品面市前将产品照片及说明产品制作数量、规格材质等情况

的材料报我行备案。 

中国 

本文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许可机关留存，第二联交申请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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